教育部社科司关于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工作的通知
教社科司函[2015]1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现将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标课题和资助额度

　　经中央有关部委和高校推荐、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和有关专家遴选，并经教育部批准，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共50项，每个项目的资助经费原则上为50-80万元。

　　二、投标条件及有关要求

　　1.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投标者）必须是法人（高等学校）担保的高等学校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有关人员，能够担负起课题研究实际组织和指导责任。

　　2.首席专家只能为一名。

　　3.首席专家不能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课题。

　　4.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投标：

　　（1）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未完成者；

　　（2）承担历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尚未完成者；

　　（3）正在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在2015年6月20日前未提出最终成果鉴定申请者。

　　三、招标文件

　　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5年度招标课题指南》；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投标评审书》；

　　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5年度投标情况一览表》(在线填报基本信息后自动生成)。

　　以上招标文件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www.sinoss.net）（以下简称社科网）下载。

　　四、申报办法和申报程序

　　1．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投标评审书》（以下简称《投标评审书》），启用2015年新版本，以前版本无效。学校科研（社科）处组织申报人登录社科网，下载并按填表要求填写《投标评审书》。

　　3．社科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
　　4.2015年6月20日开始受理项目网上申报。请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登录社科网申报系统，在线填报投标项目基本信息。

　　已开通申报系统账号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以原有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并及时核对单位信息；未开通账号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请登录申报系统，登记单位信息、设定登录密码，打印“开通账号申请表”并加盖管理部门公章，传真至010-62519525。待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操作。

　　有关项目申报系统及技术问题请咨询社科网。010-62510667，手机：15313766307，15313766308，电子信箱：xmsb2015@sinoss.net。

　　5．本次网络填报投标项目基本信息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须在此之前对本校所投标项目的基本信息进行在线审核确认，在线打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5年度投标情况一览表》（以下简称《投标情况一览表》）并加盖公章。

　　五、材料报送的有关事项

　　1．投标者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材料，使之符合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不得自行改动投标课题名称。

　　2．投标材料包括：

　　（1）《投标评审书》一式7份。

　　（2）《投标情况一览表》1份。

　　（3）在线填报的投标项目基本信息（不用打印）。

　　3．投标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并按《投标评审书》“填表说明”的有关要求装订。

　　4．投标材料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在确认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后，将《投标评审书》分别装袋盖章密封（含1份原件），向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交。没有盖章密封的投标材料不予受理。

　　5．招标材料受理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24日，投标者须在此日期前将《投标情况一览表》及申报材料按规定报送至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1座11层，邮编：100029。请来电确认材料接收情况，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田晨亮，电话：010-58556040。

　　教育部社科司联系人：王晓蕾；联系电话：010-66097563。

　　附件：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5年度招标课题指南》.doc

　　　　　2.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doc

　　　　　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投标评审书》.doc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15年6月4日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

　　1．哪些人员可以作为首席专家参加攻关项目的投标？

　　——凡符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投标条件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经所在学校同意并提供担保，均可组织课题组参加投标。

　　2．课题组成员可以是非高校系统人员吗？

　　——可以。课题组成员既可是高校教师，也可是非高校系统的人员。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鼓励联合攻关。

　　3．首席专家可以是两个人或更多人吗？

　　——不可以，首席专家只能是一人。如果是校内多家单位或者是多校联合投标，也只能由其中一人作为首席专家来进行投标。

　　4．首席专家可以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投标的其他课题吗？

　　——不可以。

　　5．哪些情况不能参与攻关项目的投标？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投标：

　　（1）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未完成者；

　　（2）承担历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尚未完成者；

　　（3）正在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在2015年6月20日前，未提出最终成果鉴定申请者。

　　6．招标课题名称可以进行改动吗？

　　——不可以。按照“教育部社科司关于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工作的通知”的投标要求，投标者不得自行改动投标课题名称，也不能增加副标题。

　　7．投标材料需要报送几份？

　　——投标文件由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在确认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后，将7份投标文件分别装袋盖章密封（含1份原件），密封袋外正面贴投标书的封面。

　　8．投标材料内外都需要加盖公章吗？

　　——投标材料内部《投标评审书》需要加盖学校公章，投标密封袋封口必须有学校密封章、密封袋封面有学校公章且无破损。

　　9．攻关项目网上申报如何操作？

　　——2015年6月20日开始，由各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登录社科网申报系统，在线填报投标项目基本信息。

　　已开通申报系统账号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以原有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并及时核对单位信息；未开通账号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请登录申报系统，登记单位信息、设定登录密码，打印“开通账号申请表”并加盖管理部门公章，传真至010-62519525。待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操作。

　　2015年7月20日截止网络申报，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须在此之前对本校所投标项目的基本信息进行在线审核确认，在线打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15年度投标情况一览表》并加盖公章。

　　10.今年项目评审程序怎样？

　　——为进一步实现评审程序的简洁高效，2015年度攻关项目实行一轮通讯评审。
